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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会议 

2013 年 4 月 22 日至 5月 3 日，日内瓦 
 
 
 

  核裁军 
 
 

  突尼斯代表阿拉伯国家联盟成员国提交的工作文件 
 
 

1. 阿拉伯国家认为,拥有、获取和发展核武器不会促进区域和国际和平与安全，

反而会加剧不稳定，他们申明，避免核武器威胁的唯一途径是彻底销毁此类武器，

并确保不再加以使用。 

2. 尽管许多国家通过努力实现了核裁军，确保核武器国家履行《不扩散核武器

条约》规定的义务，但核武器国家仍将核武器放在防御战略的突出位置，给予自

己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核武器的权利。这违反了 1995 年 4 月核武器国家在给予

《不扩散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消极和积极安全保证方面所作的单方面声明和安

全理事会第 255(1968)号和第 984(1995)号决议。 

3. 阿拉伯国家重申，正如 2010 年审议大会所申明的，1995 年以协商一致方式

通过的关于中东问题的决议是《条约》无限延期的基础，在实现目标前该决议依

然有效。 

4. 阿拉伯国家感到关切的是，联合国各种裁军机制，特别是就裁军问题进行多

边谈判的唯一国际论坛，裁军谈判会议继续停滞，呼吁采取务实步骤，重振这些

机制。 

5. 阿拉伯国家强调，根据 2010 年审议大会《最后文件》规定的有关中东的实

际步骤，原定于 2012 年召开的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和所有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区国际会议是朝着实现区域和国际安全迈出的重要一步，有助于防止核战争和维

护核不扩散制度。 

6. 阿拉伯国家申明，必须尽快在 2013 年举行推迟的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和所有

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区会议。整个国际社会有责任使会议得以举行，不能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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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行会议将会被视为是违反了审议进程和相关义务。在此方面，2013 年举行会议

直接关系着通过在具体时限内启动谈判进程，建立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区，取得

预想的成功，而且直接关系着 2015 年审议大会及其筹备委员会的成功。 

7. 阿拉伯国家欢迎在自愿削减核弹头数量方面的努力，尤其是美利坚合众国和

俄罗斯联邦之间最近就进一步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措施达成了新条约。同

时，阿拉伯国家强调，不应将核弹头数量的减少与核裁军努力混淆；数量减少并

不一定意味着核裁军方面取得了进展。 

8. 阿拉伯国家担心，某些核国家正在努力实现其核武库现代化和开发新的核武

器，从而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必须尊重《条约》的条款和精神，直至全面、彻

底消除此类武器。在此方面，阿拉伯国家提请注意大会的相关决议。 

9. 阿拉伯国家回顾 1996 年 7 月 8 日国际法院就威胁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问

题发表的咨询意见，法院认为，各国有义务一秉诚意，在严格、有效的国际监督

下全面进行核裁军谈判，并就此达成一致意见。 

10. 阿拉伯国家申明，只有普遍加入《条约》，其宗旨和目标才能实现。推迟实

现这一目标仍是加强核不扩散制度的一块绊脚石。 

11. 阿拉伯国家忆及，2010 年审议大会《最后文件》规定，全面、有效、紧迫地

执行《条约》第六条以及 1995 年题为“核不扩散与核裁军的原则和目标”的决

定第 3 段和第 4 段(c)。 

12. 阿拉伯国家申明 2012 年 11月 15日至 17日在吉布提举行的伊斯兰合作组织

外交部长理事会第三十九届会议期间通过的以下决议中规定的内容：关于加强无

核武器国家安全，应对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第 24/39-POL 号决议、关于就裁

军和不扩散问题达成新的全球共识的第 25/29-POL 号决议、关于建立中东无核武

器区的第 29/39-POL 号决议、关于谴责犹太复国主义机制拥有核能力，发展核武

库的第 30/39-POL 号决议，以及关于彻底消除核武器的第 31/39-POL 号决议。 

13. 阿拉伯国家还回顾 2012 年 8 月 26 日至 31 日不结盟运动在德黑兰举行的首

脑会议的成果文件，提请注意 2011 年 5 月 23 日至 27 日不结盟运动在印度尼西

亚巴厘举行的第十六届部长级会议和纪念大会上通过的有关彻底消除核武器的

声明，该声明承诺要尽早召开一个高级别国际会议，查明消除核武器的途径和手

段，目的是在特定的时限内商定一个完全销毁核武器分阶段方案，禁止发展、生

产、获得、试验、储存、转让、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并规定销毁它们。 

14. 阿拉伯国家欢迎 2013 年将要举行的核裁军活动，他们强调 2013 年 3 月 4 日

和 5 日在奥斯陆举行核武器造成的人道主义影响会议的重要性，此次会议指出，

没人能够应对有意或无意或由于判断错误引爆核武器带来的后果，他们期望根据

大会第 67/56 号决议成立的核裁军问题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于 2013 年 5 月至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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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在日内瓦举行会议。他们也期望根据大会第 67/39 号决议在 2013 年 9 月举行

核裁军问题高级别会议。阿拉伯国家希望这些活动将为实现核裁军所做的严肃努

力注入新的活动，并强调，根据 1946 年通过的大会第 1㈠号决议和联合国大会裁

军问题第一届特别会议的成果等相关国际文件，核裁军是最重要的裁军问题。 

15. 阿拉伯国家申明，《条约》的公信力取决于其裁军、核不扩散及和平利用核

能三大支柱的平衡运作，并取决于努力平等实施这些支柱和努力实现《条约》的

普遍性。 

16. 因此，阿拉伯国家建议，2015 年审议大会应审议以下建议： 

 (a) 应重申《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是不扩散制度的基石，应采取行动确保《条

约》的普遍性。 

 (b) 应鼓励核武器国家采取真正措施，以便迅速落实执行 2000 年审议大会

《最后文件》中商定的实际步骤的工作，其中有些步骤在 2010 年审议大会《最

后文件》关于核裁军的章节的行动 5 中得到重申。 

 (c) 提请裁军谈判会议注意必须设立一个小组委员会，负责立即开始关于拟

订一项核裁军条约的谈判，以期在一个特定的时限内逐步消除核武器。该条约将

禁止开发、生产、储存和使用此类武器，并规定对其进行销毁，确保其消除是彻

底的、非歧视性的和可核查的。 

 (d) 相关论坛的讨论应该立即开始拟订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草

案的国际安排，该条约要向非核武器缔约国提供无条件的安全保证，五个核大国

不会对它们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直至核武器完全消除。该文书草案应当提交

给即将召开的审议大会审议和通过。 

 (e) 核国家应宣布，在以可核查的透明方式消除核武器之前，它们没有在对

其核武库进行现代化，或发展新型核武器。 

 (f) 应敦促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机构——裁军谈判会议，按照大会第一届专

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的要求，设计一个工作方案，其中包括启动有关一项

全面、非歧视和可国际核查的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器的裂变材料和未来有关生产的

条约的谈判。该条约还应当包括一项承诺，按照 1995 年特别协调员的报告

(CD/1299)及其中所载的任务，消除裂变材料储存。 

 (g) 鉴于阿拉伯国家对在拟订裁军计划方面缺乏共识感到关切，应强调支持

早日召开大会第四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 

 (h) 缔约国，特别是核国家，应该作出更大努力，以确保《条约》的普遍性。

此类努力应包括履行其根据《条约》所作的承诺，和审议大会的成果，包括全面

禁止向非《条约》缔约国转让所有核材料及相关技术，直至它们加入《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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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果断拒绝给予非《条约》缔约国核地位合法性的任何企图，因为这会加速核不

扩散制度的彻底崩溃。 

 


